北京市预制调理肉制品生产过程危害控制指南（试行）
为更加全面、有效地对预制调理肉制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过程控制进行评价，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06版）和《北京市食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要求的基础上，针对预制调理肉制品的特性、主要工艺流程以及食品安全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编制本审查方案。
第一节 许可范围和主要工艺流程
第一条  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预制调理肉制品，是指单独以畜禽产品为主要原料，经分割、修整等处理后，根据调理主要原料的口味、感官、性状等需要，添加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等配料（或不经调理直接加工），经相关工艺（预熟或不经预熟）加工制作，在低温条件下贮存、运输、销售，食用前需熟制的预制调理肉制品。

预制调理肉制品生产许可类别编号0403，包括：冷藏预制调理肉制品和冷冻预制调理肉制品。此类别不允许分装。
第二条  主要工艺流程如下：（仅供参考，以企业具体流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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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产品标准
产品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或者产品明示执行的其它标准。

产品企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3.2.1,3.2.2）

定义；工艺流程描述和技术要求；原辅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过氧化值限量等）；微生物指标；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2760关于“调理肉制品”的规定）；出厂检验项目等。

第二节   原料和生产过程控制

企业应结合产品工艺，进行危害分析，针对显著危害，对原料质量、加工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添加剂的使用、异物探测等食品安全关键环节进行控制。

第四条  预制调理肉制品中的显著危害包括：

1.化学污染：（1）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主要来源 ）：污染物，兽药残留，农药残留；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2）其他来源：非食用化学物质（清洁消毒剂，杀虫剂，实验试剂，机械设备润滑剂等）；包装迁移等。

2.物理污染：如原料不清洁或外来异物等。

3.生物污染：如致病菌、腐败菌等。

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危害分析，明确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设立相应控制措施，制定制度、方案、计划、作业指导书等文件（操作性前提方案），对关键控制点应制定关键限值；并为保证各项措施得以落实，设置必要的监视测量方法和记录。
 原料控制

畜禽产品原料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鲜（冻）畜禽产品应符合GB2707的规定,原料肉污染物限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的规定，农药残留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的规定，兽药残留量应符合《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规定使用。加工用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

企业应按照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产品配方进行核准，并明确提供产品配方，包括主要原料、辅料、添加剂等。（3.2.2）

1.畜禽产品原料采购及进货查验（5.1）

应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状况等进行评价，将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列入供应商名录，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进口原料肉供应商应选择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口肉类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以及随时更新的《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中的企业进货，并随时关注原料肉境外供应商或屠宰加工厂有无爆发疫情，保证原料肉符合要求。
使用进口来源的原料肉生产企业，除应当向供货商索取海关检验检疫证明文件外，还应当索取本批次货物《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并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的项目，索取该种原料的型式检验报告。 

国产来源的原料肉，必须符合我国有关卫生标准或规定，必须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检验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型式检验报告，针对猪肉类原料，还应索取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
肉制品生产企业应执行严格的进货查验制度，索证索票，保证销售产品来源可查。索取并查验供应商相关证件（如：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进口食品许可证）。供应商不能提供目的地为生产企业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者非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明文件的“收货人”的，还应当提供供货商购买肉类原料的票据，以间接追溯肉类原料来源。

对供应商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验。

（7）监测不同来源肉类原料的致病菌污染水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2.1要求，无论是否规定致病菌限量，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尽可能降低食品中的致病菌含量水平及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据此，评价来源于不同屠宰企业的肉类原料的致病菌水平，可作为评价供货方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参考因素之一。
2.食品添加剂（3.2.2）

应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规定“调理肉制品”可使用的添加剂品种和限量使用，禁止超范围、超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复配添加剂的，配料中有GB 2760规定了使用范围和限量的添加剂的，应索取这些配料的添加量，防止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贮存和使用应建立专门制度，并有专人管理。
3.生产加工用水和冰（2.2.1）

加工用水（包括直接用于产品加工制作的水，和用于清洗食品加工区、设备和工器具和员工洗手的水）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定，水质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其他有效的水质处理措施。

生产用水监测：
无论使用集中供水还是自行制备生产用水，均应对进入生产环节的用水定期完成对感官、余氯、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指标的进行日常监测，每月不少于1次。
生产过程中水和冰的安全控制

当生产用水和制备的生产用冰在生产场所贮存或运送、分配使用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避免污染。不能每日更新生产用冰的，生产企业应在生产前监控生产用冰的微生物状况，防止其污染产品；生产企业应定期对制冰机储冰箱进行清洁消毒；

当水源发生污染时，应立即排查被不清洁的水污染过的食品，并集中处置。

应对生产用水的贮水罐、供水管和水龙头进行标识。

4.生产用油

不得使用回收油脂，原料及煎炸过程用油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

5.其他配料和包装材料必须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并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进货查验。
第六条 原料肉解冻过程控制（5.2）
冷冻原料解冻时，应在能防止其质量下降或遭受污染、引起微生物生长或毒素形成的条件下进行。尽量使冷冻原料在内外均匀的温度下回温或解冻，避免原料肉表面温度和中心温度的温差过大。企业应依据解冻方式、解冻温度、原料体积、质量等具体因素确定解冻的具体时长和解冻终结时原料中心温度（最高不应超过4℃）。
原料肉应在缓冲区脱外包进入生产区域前，对内包装表面进行消毒。
脱去的包装物应置于专用垃圾装置并及时清运，不得在车间内存放。
采用空气中自然解冻时，原料堆放时应有合理间隔，以允许良好的空气循环。应采取措施收集排放解冻水，防止交叉污染。解冻环境温度应控制在0～10℃之间；如果环境温度超过10℃：则要求产品（温度最高的点）不得超过7℃，此种情况下，应使用自动装置持续监测产品（温度最高的点）温度，并对环境温度进行监测并记录；
采用常压水解冻时，解冻水不得重复使用，水温不应超过10℃，水量应保证充分没过原料肉，流水解冻的，解冻池内应有足够空间，在每个产品周围形成有效循环。解冻全程，产品（温度最高的点）不得超过7℃，应有产品表面温度监控和报警设施，并规定升温报警时应采取的降温措施，温度测量装置数量和测量点位应与解冻池容积相适应。不同种类的原料不得同时放在同一容器中解冻，避免交叉污染。
采用其他方式解冻时，应持续监测产品（温度最高的点）温度，使之始终不超过7℃。
原料中心温度达到4℃或企业规定的解冻评价标准（产品中心温度不高于4℃）时，应结束解冻，并及时进入加工环节，如不能及时进行加工，应在冷藏条件下暂存。不得超过36小时。
第七条  加工过程温度控制（2.8,5.2）

为防止或减少微生物污染，须根据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产品特点和工艺要求，控制各环节的产品温度以及加工时间。

1.原料贮存温度：以冷藏畜禽产品为原料的，须在6小时内进行加工，不能及时进行加工的，冷藏时间不得超过3天，冷藏库温度应不高于4℃，且不应导致产品冻结。以冷冻畜禽产品为原料的，贮存条件应控制在-18℃以下。若加工不能持续进行，半成品制成后，应放入专用冷藏库内，贮存时间不宜超过36小时。

2.调理过程温度：搅拌/滚揉结束时的肉温应在12℃以下；整体预制过程中产品中心温度均不应超过12℃（需预加热产品除外）；腌制（静置）结束时的肉中心温度温不应超过4℃；有加热预熟工序的，要求在2小时内将产品中心温度冷却至10℃以下；所有产品包装前，中心温度不超过4℃。腌制（静置）工序环境温度不超过4℃，内包装间的温度不应高于12℃。应尽快对产品进行包装和异物探测，在进入冷冻，速冻工序或直接冷藏前，尽量将产品中心温度的升高幅度控制在1℃以下。
3.冷冻和速冻工艺温度：冷冻设备设施应具备在48小时内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15℃以下的能力，并最终在-18℃条件下贮存。速冻设备要求在-30℃--40℃的装置中，在30分钟内通过最大冰晶生成带时，使食品中心温度从-1℃降到-5℃，且速冻后的食品中心温度必须达到-18℃以下。

4.运输温度：冷藏预制调理肉制品运输期间箱体内温度应不高于4℃，且不应导致产品冻结。冷冻（含速冻工艺）预制调理肉制品运输期间箱体内温度应控制在-12℃以下，装卸后应尽快降至-18℃或以下。

第八条  环境卫生控制（1.2.2，1.3.1，2.2.2,2.2.3）
企业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包括食品加工人员和食品生产卫生管理制度、关键控制环节的卫生监控制度、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工作服清洗保洁制度。保证生产场所、生产设备、包装容器、工作服和人员的清洁卫生和安全，防止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被污染。宜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及车间环境控制要求，合理设置卫生监控要求，必要时应设置致病菌监测指标。

清洁消毒制度应包括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设备设施、管道、工器具、包材表面等食品接触面，生产车间地面、墙壁和顶棚，排水设施，通风换气设施，更衣室，卫生间，库房的清洁消毒频率，清洁剂和消毒剂浓度，清洁方法，消毒方式和作用时间等内容。清洁和消毒措施应经确认有效，并形成文件化程序和记录。（肉制品生产企业清洁消毒方案示例：附件1）

工服清洁保洁制度应以避免交叉污染为核心，明确工服、鞋靴更换、清洁、消毒频率，清洁消毒方式，不同洁净度区域的工服鞋靴区分管理措施，洁净工服、鞋靴的存放、分发方式等。

人员卫生清洁操作要求。（示例：附件2）。

虫害控制措施：应在主要虫害分析的基础上，既要防止外部虫害进入，又要充分排查厂区内部（如排水设施）孳生的虫害，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并控制杀虫剂等化学危害。
按照过敏原管理的要求，在更换产品品种，特别是更换不同种类的肉类原料前，应彻底清洁并验证。
第九条  保质期
企业应当对食品进行贮存极限状态下的质量稳定性检验或破坏性实验，以确定食品能够在标示的贮存条件下，符合质量标准的各项要求。

首先，为了解产品受到生物污染的基础水平，以便为开展保质期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也为避免发生与预期用途有关的不良健康影响（预期用途应包括：终产品合理的预期处理，和终产品非预期但可能发生的错误处置和误用），建议对产品微生物指标进行监测，确定合理限值，有能力的企业还应对致病菌进行监测，排查主要致病菌种类，并确定其在终产品中的合理限值。
在确定保质期时，应参考以下因素：

1.质地、气味、味道或外观的变化与产品中微生物生长程度的对应关系；（一些食品在储存过程中支持致病菌和腐败菌的生长，如致病菌在食品被明显破坏之前已经达到不安全的水平，应确定微生物的不安全指标，并依据到达该水平的日期确定保质期；一些食品则主要支持腐败菌生长，在致病菌达到不安全水平之前，食品会明显变质，应以开始出现变质现象的日期确定保质期）

2.产品水活度和PH值对微生物生长的促进作用；

3.贮存温度对微生物生长的抑制程度；（例如冷藏对微生物的抑制程度小于冻藏；嗜冷菌数量和种类）

4.不能持续保持贮存条件时对产品安全性的影响；（如自动除霜的冻库设置引起冻藏温度经常大幅波动导致冷冻类产品重结晶，食品内部冰结晶长大，破坏食品内部组织结构，增加产品在终端解冻环节的微生物内生风险）

5.生产工艺对微生物的影响；（例如：肉被绞碎后由于表面积增大，表面能增加，为低温好氧腐败性微生物提供了生长条件；添加大豆蛋白的绞碎肉、汉堡肉等腐败速度比不加大豆蛋白更快。）

6.使用食品添加剂防腐对微生物的抑制作用；
7.原料对微生物的影响；（如：从屠宰环节携带的致病菌或腐败微生物，脂肪含量高的原料中可能存在的淋巴结携带大量微生物可能污染同批绞碎的肉，并对设备造成污染）

8.包装形式对产品品质的影响等；（如气调包装、真空包装等）

9.其他可能对产品保质期有影响的因素。

第十条  包装标签

标签标识应符合GB7718的要求，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1.明示“本品加工过程未经完全熟制，不可直接食用，食用前须经加热熟制”，建议写明加热温度和时间。

2.产品名称应明示“预制调理肉制品”的真实属性，例如：如采用重组、拼接等重新成型的工艺，则不应声称“原切”、“天然”等属性。      
3.明确规定贮存条件和保质期。冷藏预制调理肉制品贮存温度不高于4℃，冷冻（含速冻）预制调理肉制品贮存温度为-18℃或以下。

第十一条  文件和记录
（一）危害分析

1.危害识别：识别并记录与产品类别、过程类别和过程环境相关的所有合理预期发生的食品安全危害并确定可接受水平

2.危害评估：组织应对每种已识别的食品安全危害进行危害评估，以确定其预防或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是否是必须的。

3.选择控制措施：基于危害评估，选择适宜的控制措施或控制措施组合，以预防或降低所是被的显著食品安全危害至规定的可接受水平。将选择的控制措施分为操作性前提方案（OPRP）或关键控制点（CCP）。

4.确认控制措施：确认所选择的控制措施或控制措施组合能够实现对显著食品安全危害的预期控制；并保存确认控制措施能够实现预期控制能力的证据。

5.危害控制计划

（二）管理制度：1.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制度，2.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3. 原辅材料、包装材料采购查验管理制度，4. 食品添加剂管理制度，5. 设备管理制度，6. 卫生管理制度，7. 食品检验管理制度，8. 食品出厂登记制度，9. 食品包装储存运输管理制度，10. 不合格品管理制度，11.问题食品召回管理制度,12.质量投诉处理制度,13.重要情况报告制度,14.食品安全档案管理制度,15.食品（配方）安全风险评估制度,16.食品安全责任制度,17.食品安全监督考核制度,18.食品安全管理员、检验员管理制度等。

（三）生产过程记录（5.2，5.3）

1.进货验收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生产企业或供应商名称，数量，进货日期，进货查验情况等；

2.原料入出库记录：原料入出库日期，入出库数量，库存数量，保质期等；
3.投料记录：原料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生产企业或供应商名称，使用数量，投料日期等；

4.添加剂购进、入库、领用、称量、使用记录等；

5.冷冻肉原料解冻记录：包括解冻起止时间，环境温度或解冻水温度监测，和/或原料表面（温度最高点）温度监测等；

6.调理过程记录；包括各个环节的起止时间，中心温度监测等；

7.包装记录：产品名称，包装数量，包装起止时间，包装终了中心温度监测等；
8.异物探测记录：异物探测开机测试记录，产品名称，探测数量，探测起始时间等；
9.冷冻或速冻过程记录：产品名称，数量，冷冻或速冻起止时间，中心温度监测等；

10.出厂检验记录
11.销售记录：产品名称，生产日期，销售数量，客户名称，销售日期等

12.运输记录：产品名称，生产日期，运输过程温度，起止时间，目的地，交接数量，接货人签字等

（四）厂房设施：

1.厂区平面图

2.车间布局图

3.人员和物料流向图

4.通风设施流向图

5.排水流向图

6.厂区设施维护巡检记录

（五）化学品控制：

1.化学品清单（清洁、消毒剂，检验试剂，虫害药剂等）；

2.洗涤剂、消毒剂领用、使用记录等

（六）工器具和设备设施管理：

1.设备布局图

2.工器具清单（或图谱）、用途、使用区域和清洁度（色标）分级

3.车间、（冷藏、冷冻、速冻）库房等设施温湿度监测记录

4.生产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如热力杀菌设备的热分布测试，蒸汽冷却设备）

5.开机检查记录（或视频监控）

（七）清洁消毒

1.清洁消毒方案（或计划）

2.清洁消毒作业指导书

3.清洁消毒记录；

4.消毒液浓度监测记录

5.清洁水PH值检测记录；

6.班前卫生检查表；

（八）虫害控制：

1.主要虫害分析

2.虫害控制点布局图

3.布控点使用虫害控制化学品清单（点位、化学品名称、数量）

4.虫害控制检查记录（自查或第三方）

（九）测量设备检定或校准：

1.需要校准的设备清单：温度测量/记录装置，定时装置，温度控制装置，金属探测器，水分活度计，湿度测量装置，pH计，植物油极性组分测量设备，及其他控制、测量设备。

2.需要检定的设备清单：天平（砝码）；标准温度计（检定范围应覆盖被测量（或校准）设备应达到的温度范围），压力仪表，以及其他要求强制检定的设备。

3.检定报告；

4.校准计划（校准周期、标识）及记录（校准设备名称、校准日期、示值误差等）。

（十）人员健康和卫生规范：

1.直接从事食品生产人员的健康证（如有不适宜直接接触食品的疾病或伤害，应有治愈的医疗证明）

2.不得直接接触食品的疾病或伤害清单（制度），

3.人员健康检查记录；

4.洗手、更衣、鞋靴消毒等流程和规范

5.工服和工作鞋靴存放、更换、清洗消毒规范

6.工服清洁记录；

8.访客登记和健康调查表；

7.更衣设施清洁、消毒和检查记录；

（十一）培训和能力：

1.操作人员培训（化学品、设备操作、清洁消毒、食品制作、原料验收、人员卫生规范等）

2.品控和检验人员培训

3.考试记录等

（十二）原料（包材等）资质审核：（5.1）
1.供应商清单及生产经营许可

2.原料清单及特性描述（执行标准，生物、化学、物理特性等）

3.原料（包材等）进货验收合格标准

3.检验报告（批检报告、型式检验报告）

6.涉水产品卫生批件；

7.食品内包材、手套等防护用品、设施设备等食品接触面的供方资质和检验报告等

（十三）过敏原管理（致敏源成分GB/T 23779-2009）

1.致敏源排查（可纳入原料特性描述）

2.共线产品配方及致敏源物质清单

3.推荐在标签标识样稿中加入致敏源内容

4.更换品种清场验证记录

（十四）标签（执行GB 7718）

（十五）事故处置：

1.食品召回记录

2.不合格食品（原辅料、半成品、成品）清单、评估及处置记录

4.事故处置和报告记录

5.客户投诉记录

6.食品安全应急演练记录

7.不合格原因（风险隐患）排查记录

8.不合格报告等

（十六）自查和验证

1.食品安全自查记录（巡检、内部审核、倒查追溯等）

2.食品接触面微生物监测计划（卫生手或手套、工器具、设备表面围裙套袖等点位、频率、项目等）和记录；

3.环境微生物监测计划（点位、频率、项目等）和记录

4.生产用水和冰监测计划（生产用水点位图，监测项目，数值，监测频率等）和记录，定期生产用水水质全项检验报告：

5.设备设施清洁程度及冷凝水（可能产生冷凝水的点位，是否需要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等）等影响因素巡检情况

6. 生产过程巡查记录（如：解冻水温度监测，速冻温度监测等）
第三节 生产场所和设施设备

企业应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以避免交叉污染为原则，合理划分生产区域，进行设备布局，并按照工艺和卫生要求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第十二条  预制调理肉制品生产场所一般应具有原料处理区、配料区、加工区、包装区及仓库区等场所。以上加工场所可根据企业产品特点及工艺需求划分。

第十三条  生产车间应根据生产流程及卫生要求，合理布局。同时应根据产品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特性以及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合理划分作业区，并采取有效分离或分隔，防止交叉污染，生产区依其清洁度要求一般分为：一般作业区（原料库、包装材料库、成品库、外包装车间等）、准清洁作业区（原料处理区、配料、加工、内包装车间）。应避免加热预熟区域对其他作业区域产生温度影响，导致产品加工过程中的中心温度过高（中心温度和环境温度要求参考第七条）。（1.2.1）
车间布局应避免一般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的交叉污染，如车间布局无法满足要求，应有单独的出入口进出准清洁作业区。

同时生产可即食食品的，仅非即食生料处理区域可与预制调理肉制品的生产区域交叉或共用，（生产可即食食品的）原料进入熟制或清洗消毒步骤后的区域，不可与预制调理肉制品的生产区域交叉或共用。

第十四条  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应有更换鞋靴及工作鞋靴消毒的设施。应根据作业区域的划分，食品加工人员按照本区域要求穿着工作服，佩戴手套、工作帽、口罩，穿着工作靴。更衣室应保证工作服与个人服装及其他物品分开放置。应配置足够数量的非手动式洗手消毒设施，并能提供充足的温（热）水。在临近洗手（消毒）设施的显著位置标示洗手消毒流程。（2.5）

生产车间应设置工器具清洗间，不同清洁要求的生产区的工器具应能清楚区分，工器具存放应按洁净要求设置存放物架，分别存放，避免交叉污染。（2.3）

配备必要的清洁消毒设施和虫害控制设施等。（1.2.2,2.3）

第十五条  应根据预制调理肉制品的生产工艺要求，配备相应的生产加工设备。生产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生产设备和设施应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一般包括：原料前处理、调理加工设备及设施，如解冻机、解冻池、绞肉机、斩拌机、盐水注射机、滚揉机、拌馅机、切丁机、切片机、制冰机等，配料设备、包装设备、金属（或异物）检测设备，必要的环境温控设施设备，有速冻工艺的应有速冻设备，有加热工艺的还应有加热设备，需要对生产用水进行净化处理的，还应有水处理设备。原料肉、半成品、裸露成品周转用容器，宜采用不锈钢等材质，避免破损导致的物理性风险。（2.1.1,2.1.2）

第十六条  现场核查时应根据企业提交的工艺流程，按照实际工艺流程核查相应的设备。

第十七条  所有设备应满足工艺需求，合理布局，有序排列，便于清洗、消毒，避免交叉污染。配料计量称重设备（电子秤、台秤）应定期校准。金属检测设备应具备在线检测能力。在现场核查中，具备多功能的综合性设备（设施），只要满足加工工艺要求，可视为多台相关功能设备。（3.1）

第十八条  企业应根据相关标准规定，具备满足原料、半成品、成品检验所需的检验设备及设施。检验仪器设备应定期校准。

第四节  附则

第十九条  企业应在执行《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的基础上，按照本指南提出的过程控制和生产条件要求，组织预制调理肉制品生产，鼓励企业自行建立严于本指南的控制体系。如不能达到本指南的要求，应提交相应研究数据，以证明可以达到控制显著危害的目标。

第二十条  本指南可能根据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的修订进行调整。

第二十一条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参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和《肉类加工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的要求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限2年，2年后如不废止则继续实施。
附件1

肉制品生产企业清洁消毒方案（推荐示例）
1.范围
本方案讨论确保厂房内部所有领域，设施和设备保持卫生和消毒状况的要求和程序。
本方案控制的危险源概述如下。
	来源
	危害举例

	设施和设备
	致病菌（例如：李斯特菌，大肠埃希氏菌等）

	废弃物
	致病菌（例如：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等）

	清洁化学用品
	化学污染残留

	清洁用具（如：拖把，抹布）
	致病菌（例如：李斯特菌，大肠埃希氏菌等）


2 控制措施
2.1  制定清洁方案
2.1.2  方案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需要清洁的区域和设备
•  所有清洁和消毒操作的程序和 
工作说明，包括如何拆卸和重新组装设备的说明 
2.1.1 操作人员必须为加工区域、储存区域、冷冻和冷藏装置、设备、便利设施和房地外部区域制定和记录清洁和卫生方案，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要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其浓度、使用方法和所需的作用时间
· 清洁频率
· 责任人员
·监测和验证清洁和卫生程序有效性的方法
·遵守方案的记录
2.1.3 清洁方案必须与产品类型和加工操作相适应
大多数加工区域需要湿式清洁程序，干式清洁则更适合处理和储存干料的区域（例如：库房，干料称重和批处理区域）。也有要求两种清洁方式相组合的区域，例如，包装区域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保持干燥，但只在加工过程中需要干式清洁，但工作日结束后就需要进行湿式清洁。
2.2  总体清洁程序
2.2.1 清洁必须以防止污染成分、产品、设备和其他产品接触材料的方式进行，（例如包装材料）;或之前清洗过的区域、设备设施
2.2.2 必须对工人进行有关清洁化学品处理和清洁方案实施的适当培训
2.2.3 清洗方法必须与要清洗的表面的类型相适应，应考虑要去除的材料的类型和特性
2.2.4 清洁化合物不应污染产品
清洁消毒方式的选择和清洁剂的选择取决于以下因素：
a. 表面的类型（例如：金属，塑料，瓷砖等）
b. 污染的类型（例如：血，蛋白质，脂肪，淀粉类，熟制后食品）
c. 应用的清洁方式
d. 水质（例如：硬水）
e. 水温（热水会使血液凝结但会融化脂肪） 

f. 清洁所需的时间。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清洁如手工清洁（如用手擦），使用高压水冲洗，泡沫或啫喱，肥皂，和进入内部清洁。 操作人员应向信誉良好的清洁化学品供应商咨询最合适的洗涤剂和应用方法。
可以使用以下消毒方式：
 蒸汽：使用蒸汽进行表面消毒的，应指定作用时间和温度；
b.热水：通常适用于刀剪和小型餐具，应制定作用时间和温度 c. 化学消毒剂：应使用经过批准的消毒剂（例如：氯化物，季铵盐类化合物）并按照消毒剂生产者推荐的浓度和时间使用。
2.3  班  前 检 查
2.3.1 须由一名有适当技能考核合格的人员进行设施和设备的作业前检查，以确保只有在满足卫生要求的前提下才开始生产

 负责操作前检查的人员应充分了解对清洁方法和评估清洁度的标准。该人员应该能够评估特定缺陷对产品安全的潜在影响，并对发生的不符合项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目视检查清洁表面是最简单、快捷的评估清洁度的方法。除目视检查外，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如：ATP荧光检测法，快速微生物测试方法）
 在操作前检查中观察到的缺陷应根据其对产品的污染和对产品安全的潜在影响进行分类或排序。这有助于设置适当的纠正措施。 在肉类工业中，习惯将缺陷分类为：
严重缺陷：会导致产品直接污染的缺陷(例如：肮脏的食品接触面；直接在暴露产品或产品接触面上方的架空结构的冷凝水/凝结物 ）
•  主要缺陷：可能导致产品直接或间接污染的缺陷(例如：由工人接触的脏/污表面，可能导致交叉污染，例如：门把手或设备旋钮上残留物积累；接近产品接触表面的脏表面) 
 轻微缺陷：不太可能导致产品污染的缺陷(例如： 不靠近产品接触表面的脏表面，不太可能与暴露的产品、产品接触面，包装或工人接触，例如：桌子腿、墙壁或排水沟上的孤立的产品残留物)

给每个类别确定缺陷分数，分数反映缺陷的严重程度，并建立总缺陷分数的限值。然后，可以将所获得的每日总缺陷分数列表或图形化，以便易于排查缺陷发生趋势和重复故障。
2.3.2 制定检查表，在操作前检查和纠正措施中对发现的任何缺陷所作的观察必须予以记录 

2.3.3如果需要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例如：对于关键和主要缺陷)，必须在操作开始前重新检查缺陷项目，并且记录重新检查的结果。 
2.3.4  操作人员必须 对清洁和卫生方案重复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保证措施有效

2.4  加工区域和设备的湿式清洁
2.4.1  加工区域和设备（干燥区域/设备除外）必须使用有效的清洁和消毒程序进行湿式清洗。
清洁应在完成一天的操作后立即开始，因为污垢时间越长，就越难从设备表面移除。然而，如果操作区域内仍有暴露的食品和包装材料，就不能开始设施设备的清洁，它们有可能受到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飞溅和气溶胶的污染。
基本的清洁消毒流程包括：
a. 移除全部污染（如：移除残留物）
b.  用冷水或温水冲洗该区域(≤ 60°的水防止蛋白质凝固，造成其特别难以去除）
c. 使用洗涤剂溶液或泡沫，将其留在所有表面上，并按照清洁剂制造商指定的使其作用一定时间，
d. 刮掉表面的脏污

e. 用清洁水冲洗洗涤剂溶液，并排水

f. 要去除水垢，需要在冲洗和排水后使用酸性洗涤剂

g.使用化学消毒剂，应按照消毒剂制造商指定的作用时间，使其保留留在所有表面上

h. 用清洁水冲洗化学消毒剂并排干 i. 让表面和设备干燥。
2.4.2  设施和设备进行湿式清洗用水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的标准。
2.4.3 清洁中可能受到污染的原料，产品包材和其他物料，应当在湿式清洁前从清洁区域移除，并存放到适当地点，或者可以遮盖保护。
2.4.4地板必须每天冲洗或使用其他有效方法清洗。 水必须全部排除干净并干燥。
只应使用低至中压水流冲洗。 高压冲洗会引起飞溅，并能在一定距离内产生能够携带污染物和微生物气溶胶 。应收集污水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

2.4.5 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持排水畅通，不妨碍废水的流干排走。排水装置应定期清除，以防止堵塞造成废水淤积在地面以上
2.4.6 排水沟，包括盖子和篦子，必须每天清洗和消毒
排水沟在每日生产结束后应去除残留污垢和污水并清洁消毒。至少每周对排水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特别是在熟区或即食食品区域的排水设施应增加深度清洗频率（如每天或隔天），清洁残留物的水温应≤ 60℃，防止蛋白质凝固附着；清除排水系附着的油脂等物质建议采用40℃以上热碱水冲洗，或适合清除堆积残留物和微生物的清洁剂；直至完全去除篦子、排水沟槽、下水口等处积垢、脏污；消毒可使用82℃以上的热水冲洗，作用时间不小于2分钟，或按说明使用消毒剂。
2.4.7 墙壁和门必须每天通过水管冲洗或其他有效手段清洁，以消除任何可见的污染。
 采取有规律（例如：每周）的深度清洁(例如：发泡和擦洗）以去除积累的残留物和微生物。 
墙壁和天花板的衔接处，热处理设备会产生不能通过定期清洗去除的污渍。 污渍可能会使通过视觉评估表面清洁度变得困难，因此可能需要其他手段来证明清洁的有效性(例如：表面微生物测试)。 当表面污斑过于严重，应更换。 应考虑如何有效地遏制或排放来自热处理设备的热量或蒸汽，以尽量减少墙壁和天花板衔接处的污斑。 
2.4.8加工区域的天花板和结构必须定期检查，并以适当的频率进行清洁。
任何固定污染源的架空结构都应视为产品接触表面，并按产品接触表面所需的频率进行清洗。 
直接在产品上方的厂房结构上的冷凝水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缺陷，在加工可以继续之前应该被移除。当问题被修复时，产品应从该区域移除或采取保护措施，必要时，设备和产品接触表面应在重新开始加工之前进行清洁和消毒。
2.4.9 产品接触面受到污染或接触废物时，包括加工和输送设备，至少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进行清洗  防止以下交叉污染
–  原料和即食食品之间
–  含有不同过敏原物质的产品之间 – 

– 被投诉的产品（或不合格品）与合格品之间 – 。
1. 每天必须清洗的加工设备包括：磨床、注射器、绞碎机和搅拌机、填料、切片机 、切割机、水锅、水冷罐和包装设备。 
2. 每个解冻周期结束后，应将水解冻罐排空并清洗干净。 
3. 滚揉机应每天清洗，如果连续滚揉超过24小时，则每次滚揉后都要清洗 
4. 设备或机械(例如：磨床)在白天间歇使用，和/或位于非冷藏室的设备，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清洗，以尽量减少设备上病原微生物的积累 ，因其可能会污染后续批次的产品。 
已使用但暂时闲置的设备，如果延迟超过4小时，应在重新使用前进行清洗。 如果设备位于非冷藏室，则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清洗 。 
5. 长凳、桌子、推车、架子、框架等在清洗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区域 
a.  桌 面 椅 面 等 平 面 的 下 面 
b. （设备）腿 
c.  轮 子 
d. 会堆积脏污或食物残渣的地方。 
6. 输送机通常很难清洗，因为（履带或链条的）裂缝是设计的一部分。 
输送机应在清洗前先清除积垢和食物残渣，然后以低压冲洗并采用泡沫洗涤剂/消毒剂。 清 
洗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区域： 
a. 传送带的背面 
b. 在驱动电机盖下面 
c.  塑料和纤维带的支架 
d.  空心滚筒 
e. 会堆积脏污或食物残渣的地方。
2.4.11 必须制定和实施适合烟熏房和干燥炉的清洁程序，以保持其卫生状况。
 烤箱，烟熏房，烤盘和手推车上的废料和污染应每天移除。该设备的所有表面，包括烟熏房内的排水沟，应每周进行清洁和消毒。 
2.4.12  破损或磨损的输送机和皮带不可能有效清洁，必须更换
2.4.13 需要拆卸才能有效清洗的设备和机械必须按照制造商的指示拆卸，并在必要的范围内确保清洗和消毒所有的部件和表面，包括难以到达的产品残留物可以积累的区域。
清洁的设备部件在干燥时应放置在干净的桌子、手推车或架子上，以防止其再污染。
2.4.14 当使用泡鞋池时，必须保持消毒剂的有效浓度，以便它们不会成为污染的来源 
 自动泡沫消毒剂喷雾可用于人，推车等进入生产区域的地板上。
2.5 干燥加工区和库房的干式清洁
2.5.1 干燥的加工区和库房必须保持干燥，并由专人用适当的干洗方法定期清理 。

干洗方法包括刷洗，刮擦，扫地，吸尘，用压缩空气吹干。 清洁方法应尽量减少灰尘和空气污染的产生。
2.5.2 当使用吸尘器清洁时：
a.  滤芯必须定期更换 
b.  集尘包更换时不能引起对产品和产品接触面的污染。 
c.  便携式吸尘器不能在食品区域内拆卸清洁 
2.5.3  产品，干料，包装物等材料必须堆放、存放整齐。 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以 
便在储存区域进行有效的清洁。产品，原料包材和其他物料应当离地存放 
2.5.4  遗撒的物料必须立即清理并正确处置
2.6  熟制后区域和设备的清洁
 暴露于环境的熟制的或即食食品处理区域 （处理、切片和包装）区域 需要更严格的控制，包括有效执行清洁和消毒程序，以防止或尽量减少产品在熟制后处理阶段的污染。 控制应特别有针对性，防止李斯特菌污染产品、产品接触表面和加工环境。 
2.6.1 产品接触面和非产品接触面、用具、设备、固定装置和配件在以下情况下，必须彻底清洗和消毒 
a.  在原料被处理和加工后 
b.  在原料加工和即食产品加工之间 
c.  每天结束后 
 在切片和包装即食产品时，切片机、工作台和其他食品接触表面应在每天开始切片前喷洒无冲洗消毒剂，并在一天中按规定间隔消毒。 
2.6.2  易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生长的设备设施必须进行清洁和消毒。
2.6.3  在加工过程中不得对设施和设备进行湿式清洁(例如：管道冲洗），因为这会导致飞溅和产生可能污染产品和产品接触表面的气溶胶 . 

2.6.4  包装室必须在每天的操作结束时进行湿式清洁。 
2.6.5  天花板必须定期清洗，以防止产品受到冷凝水和其他污染物的污染
2.6.6  由于清洗过程中使用热水或蒸汽，导致在天花板和任何架空结构上的冷凝水必须在开始操作之前去除。 
2.6.7  清洁设备和材料必须定期进行有效的消毒，使其不会成为污染源。 
 原料和即食食品加工区的清洗加工设备和设施应采用不同的清洗设备和材料。 
2.6.8 当使用泡鞋池时，必须保持消毒剂的有效浓度，以便它们不会成为污染的来源。 
 自动泡沫消毒剂喷雾可用于人，推车等进入这个区域的地板上。
2.7  冷却机和速冻机的清洗
2.7 .1 冰柜和冰柜必须保持整洁状态。
2.7 .2 冰箱和冰柜必须定期清空，并清洗和消毒。
清洗冷库的频率取决于其用途和所储存产品的类型。 
用于冷却熟制品或存放未包装的即食产品的冷却设备应比储存包装产品的冷藏、冷冻设施更经常地清洗和消毒(例如：每周) 
清洁风扇、蒸发器和/或熏蒸房间的频率应根据房间内加工的产品类型和环境监测的微生物结果来确定。在没有微生物监测的情况下，风扇和蒸发器应至少每三个月清洗一次，同时，每当对冷库或其制冷装置进行实质性维护工作时，也应清洗。 
用于回温或冷冻产品的制冷装置(即:风冷、 速冷装置-而不是储存冰柜)应定期清空和清洗(例如：每半年一次)。
2.8  空调制冷机组的清洗 
2.8.1  空调机组的清洁盘管，风机，冷凝收集盘，排水管，通 风口必须定期清洗。 
2.8.2 冷风管道系统的过滤器必须定期清洗或更换。
 清洁频率应考虑到工艺的性质和空调或制冷装置所在区域内正在处理的产品类型。例如，处理原料的区域，应每月清理，但是对于即食食品（RTE）区域就需要更高频次的清洁。 清洁程序的效果和清洁频率是否足够，可以通过环境监测方案进行验证。 
将冷空气从制冷装置输送到通风口的管道不能用通常的手动方法有效地清洗和消毒。最好使用雾化机消毒。如果可能，雾化机应安装在管道系统中，以便使消毒剂可以吹送到通风管道各处,并输送到室内
 2.9  清洁设施

设施必须每天清洁，并全天应保持卫生状态。

2.10  清洁设备的维护和储存 
2.10.1 清洁工具和设备必须保持卫生状态，不得将任何危险或异物引入任何成分、产品、包装或产品接触表面。
多孔和吸水性物品(例如。 抹布、 木制搬运工具)不应用于加工区，因为它们很难清洗，而且藏有细菌。  加工区域的清洁不应使用钢毛。 
清洁工具和设备应每天消毒(例如：浸泡在消毒剂溶液中 )，并保持良好的修复状态。
2.10.2  用于产品和非产品表面 的工具必须进行区分(例如：刷子)（它们可以通过颜色编码来区分）。 
2.10.3 软管在不使用时必须存放在卷筒或机架上。
2.10.4  清洁设备必须以卫生的方式存放在指定的设施中，远离未经包装的产品被处理、加工或储存的区域。 
2.11  去除垃圾 
2.11.1 垃圾应当：
a.  收集在有固定标识及经过清洗的垃圾桶里 
b.  保持在受控条件下，以确保它不会被当成适用于加工或适合人类消费的物料， 错用或误用

c. 以确保其不会成为其他动物材料或动物产品的污染源的方式处置。 

2.11.2 废弃物必须 每天从加工区清除。
 垃圾不允许在加工区域内堆积，如果必要，在工作日，垃圾应当定时从加工区域内移除
2.11.3 加工区域内的垃圾桶，当被带到卫生状态较低的区域时，应当被清理和消毒后才能返回加工区域。
2.11.4  外面的垃圾箱必须被覆盖，保持在一个整洁的状态，并定期收集，以便它们不会吸引害虫和产生令人讨厌的气味。
 3 监控程序
3.1 操作人员或负责人必须定期检查是否符合文件化程序和清洁消毒方案的有效性。监测频率必须足以提供证据证明为清洁消毒方案是在有效执行中。
产品接触面和设施的一般清洁标准是 ： 
a.  没有可见的污染
b. 用手指擦拭工作面时，不会感到油腻 
c.  用一张干净的白面巾纸擦拭被清洁过的不锈钢表面时不会被染色（不适用于电镀的铁和铝） 
d. 不能有可嗅闻到的令人排斥的气味 
e. 用湿法清洁后的干净的表面不能有过多水渍 
f. 清洗消毒后的表面的菌落总数应低于设定的最大值，这个数值取决于产品、加工阶段和产品保质期。
 很难对清洁消毒后的表面能够留存的病原微生物可接受数值提出建议，因为这取决于产品、工艺、危险区域和所采取的清洁消毒措施的级别。食品厂房内清洁后表面的微生物指导依据区别很大，各种需氧平板计数的推荐水平包括：<2.5 cfu/cm2 ，<10cfu/cm2，和<100 cfu/cm2。建议对直接接触熟制后或即食产品的表面设置较低的微生物最大允许限度。
 最好是制定内部标准，以衡量既定的清洁消毒方案所能取得的成效。
Holah（2003年）提出的一个典型方法是，取一系列10个左右精心控制的消毒方案，其中包括保证洗涤剂和消毒剂浓度正确，固定的消毒作用时间，检查水温，压力软管设置为指定压力，遵循消毒时间表等，上述程序后对表面微生物的水平进行评估。 
 平均结果将提供一个可实现的标准（或作为特定区域在其可清洁性方面有很大差异情况下的标准），这个指标既可用于当下，又可作为未来收集的后续数据的对照值。如果改变食品、工艺或卫生方案，就需要对标准进行审查。 
除了确定清洁表面的APC水平，并测试与产品相关的加工环境中的特定病原体(例如：即食肉制品中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外，还应验证清洁消毒方案的有效性。
4  纠正程序
 当发生任何不符合清洗消毒方案的情况时，或当清洁和卫生方案被发现无效时，操作者必须采取纠正措施程序。纠正措施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a.  恢复生产控制（重新清洁，增加监测 ）

b.  受影响产品的识别和处置 
c.  防止再次失去控制（例如：培训员工，变更程序）
5 记 录 

a.  清 洁 记 录 
b.  班 前 检 查 表 
c.  清 洁 化 学 品 清 单 
d.  微 生 物 实 验 结 果 
e.  培 训 记 录 
f.  监视，纠正行为和验证记录
附件2
人员卫生清洁操作（推荐示例）

一、人员进入生产区域前卫生操作
（一）洗手消毒

员工进入生产车间前，需进行洗手（包括手臂的裸露部分）、消毒、干燥。直接接触食物、食物接触面及食品内包装材料的员工，在工作前，以及在工作中双手可能已经受到污染时，均应洗手、消毒；洁净区和准洁净区工作人员在洗手后，应使用消毒液泡手（按照消毒剂使用说明推荐的浓度和作用时间），或使用浓度为75%的酒精均匀喷洒手部或涂擦揉搓手部1～2遍，作用时间1分钟）。

正确洗手步骤如下：

（二）生产加工人员工作期间工作服、帽、鞋（靴）应穿戴整齐、防护完好。

（三）生产加工人员应避免可能造成食物污染的行为，如：对着裸露的食物打喷嚏或咳嗽。

（四）进入车间/库房和外出公共场合时必须正确戴口罩。清洁作业区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手套、帽子。在进行非生产相关活动（如用手打开/关闭门和清空垃圾箱）后，重新执行洗手消毒程序。

（五）口罩正确佩戴方法:


1.将口罩按箭头方向拉开。

2.戴上口罩，将鼻夹部位朝上。

3.轻压鼻夹条，使其贴合脸部。

4.将口罩下端拉至下颚，以保证大面积保护效果。
二、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管理措施，由生产企业根据产品过程控制的需要，自行制定。

三、过程中的伤害处置

如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伤害或伤口，必须立即脱离生产区域进行处理，防止血液或组织液污染食品或原料，或某些食品或原料中的微生物污染伤口。

四、在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未解除期间，尽量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采用拉大生产线人员距离（人员间隔1米以上）的方式，预防食品行业中新冠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特别在人员密集区域，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只在加工线一侧方向设置工作台，从而使员工不存在面对面的情况；

②为员工提供个人防护用品，如面罩、发网（或帽子等）、一次性手套、医用防护口罩、干净的工服和工作鞋靴等；

③如果可能，可拉大工作台间隔，或限制食品制备区的员工数量；

④将员工分为多个班组，减少班组间相互影响。

⑤鉴于当前进口冷链食品原料及其包装表面可能受到病毒污染的情况，生区加工人员应尽可能加强防护，以减少人体直接接触原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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